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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云何「雙林一味之旨」 ？ 

º云何「大乘不共之宗」 ？（本次

課程時間有限，略） 



一、玄奘的學思背景與求法目的 

º玄奘（600～664）不但是一位偉大的佛學家、佛典
翻譯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旅行家與外交家。 

º他對求法鍥而不舍，甘冒九死一生，千艱萬苦，西
行十九年，行程五萬餘里，遊歷一一八國，廣學諸
說而卓有所成，成為譽滿五印的無敵法將，並於漢
地創始唯識法相宗與因明學。他所攜回的龐大佛典，
經十九年的努力，譯出七十四部，一三三五卷，而
居歷代譯經數量與品質之冠。四大譯經家的其餘三
位（鳩摩羅什、真諦與不空）譯經總數不及其半。 

º他在各方面的輝煌成就，不祇成為漢傳佛教的光榮，
也在中國歷史上享有歷久不衰的榮耀。 



º連廣大民間，都流傳著亦莊亦諧，附麗穿鑿的「唐
僧取經」故事，終於催生了家喻戶曉的章回小說
《西遊記》。國際史學界更將其穿越西域，周遊全
印，所記見聞實錄的《大唐西域記》，視作「重建
印度史」無可取代的珍貴史料。 

º玄奘出生於隋文之朝（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成長
於盛唐之際，時值中國佛教義學研究之盛世。一般
而言，隋、唐二朝是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同期的
儒、道二家，雖受到政治上的許多優遇，但由於思
想貧乏的先天缺陷，使得它們在知識階層的心目中，
實無法與諸宗競秀，思辨縝密而智慧高超的佛教，
相提並比。而平民百姓，更是對大乘菩薩慈悲濟世
的偉大情懷，心嚮往之。 



º 玄奘有十九年的青壯歲月，西行印度以求取正法。他以中
印度的那爛陀寺為主要學習基地，兼而南北周遊以行腳參
方、講學辯論。那時印度佛教已邁入第七世紀，民間的佛
教信仰，已逐漸「密教化」，但在義學研究的圈子裏，則
部派論師與大乘論師之間，中觀、唯識二大學派之間，乃
至唯識諸師傳承之間，猶持續著難解難分的精彩論辯。玄
奘不但恭逢其盛，而且參與其中。 

º 可以說，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印度，玄奘都生活在一個佛
教生命力極其旺盛的年代。他在義學上的偉大成就，固然
得力於其個人之天賦異稟與超乎尋常的勤勉堅毅，更且其
身處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富於思想挑戰性的時代，也是
其義學成就的一大助因。大環境的背景，無形中支持著他
獲取多元、優異且豐富的諸家學說資糧，讓他得以充分揀
擇、吸收、消化、傳承並發揚之。 

 

 



º玄奘於十一歲之稚齡，已經初步接觸《維摩》、《法
華》等大乘佛典。至十三歲（612）時，他隨次兄長
捷法師，於洛陽淨土寺出家，自此勤奮不懈，探求佛
法。其時政經情勢穩定繁榮，而且累積了卷帙龐大的
經律論典，足資深入探究佛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
義學有足夠的條件可以發展；德高望重的大法師，就
成為他所參學的對象了。 

º他先在淨土寺中向景法師學《大般涅槃經》，向嚴法
師學《攝大乘論》。隋大業十四（618）年，他十九
歲，開始了八年的遊學之旅：西赴長安，南下成都，
東到荊州，又赴相州（今河南安陽）、趙州（今河北
趙縣），足迹遍及河南、陜西、四川、兩湖、河北等
省，至唐武德九（626）年，方又回到長安。 



º八年期間，他「遍謁眾賢，備餐其說」，所到之處，
無不是聽經、問難、講學、論義。此一遊學期間，
他廣事涉獵，不但續學《攝大乘論》，而且遍讀已
譯出之諸部毗曇，特別是屬於部派有宗的毗曇諸論
（如《發智》、《雜心》、《俱舍》等）與部派空
宗的《成實論》。 

º這時他已學有所成，譽滿長安。然而他卻不以為足，
相反地，在這長達八年的遊學歲月裏，他已深感各
家對佛法的詮解觀點不一，所依經典差異甚大，於
是決心西行印度求法。 

 



º《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記云：「法師既遍謁
賢，備餐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
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
辨取十七地論等，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
也。」（大正五○，頁二一四下） 

º《續高僧傳》亦有一段玄奘的自剖：「余周流吳、
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
踐。已布之言令，雖蘊胸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
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覿成言，用
通神解？一睹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
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甯輟想於
瑜伽耶？」（大正五○，四四七中） 

 



二、初唐北方佛教之義學風貌 

º綜觀玄奘出家後、西行前的十餘年間，於國內之所
學：《大般涅槃經》是闡述「佛性真常」及「闡提
有性」思想的經典，《攝大乘論》是建構唯識思想
體系的論典。一個重點放在還滅門，探索成佛的必
然性；一個重點放在流轉門，討論惑業果報的關聯
性。兩者之間，顯然有著「真心論」與「妄心論」
之間的巨大異義。 

º還有，他所接觸的部派論典，以有部、經部為主。
這些部派，彼此間在諸如「三世有」與「現在有」
等等眾多問題上，觀點常是南轅北轍；它們更與大
乘法義（無論是大乘空宗還是大乘有宗）之間，存
在著明顯的見解差異。 



º除了這些大、小、真、妄學派之外，其時南方業已
出現了多采多姿的義學佛教，最顯著的就是三論宗
與天台宗。三論宗的集大成者嘉祥吉藏（549～
623），早年遊學於江浙一帶，但也曾到過長安，在
日嚴寺弘傳教法，興隆三論。他的著作甚豐，有
《中觀論疏》、《三論玄義》éé等諸義疏，以及
《法華》、《涅槃》éé等諸大乘經典之註釋書及
略論。玄奘出家之後，正值吉藏老年思想圓熟之期，
但玄奘遊學諸方（618～626），竟從未曾拜謁，更
遑論受學於其門下。 



º天台宗的開山祖師智顗（538～597），卒於玄奘出
生之前三年。他將《法華經》義與龍樹教學，以獨
特的圓融思想一以貫之，又在南北朝的判教思想基
礎上別出新猷，將佛教經典依時序分為五種，將佛
陀的教化方法與思想內容依性質各分四類，並將禪
學思想體系化，獨創圓頓止觀法門，奠定了天台教
觀的基礎。此一成就，獲得了帝王尊奉、學子歸心
的崇隆地位。 

º玄奘出家遊學之年，離智者逝世未久，其時天台二
祖章安灌頂（561～632）正於浙江會稽稱心精舍，
講說《法華》，直至貞觀六年方始示寂。但玄奘竟
亦未曾拜謁，更遑論受學於其門下。 

 



º綜觀相關傳記，玄奘在這國內求法的十餘年間，似
乎未曾學習三論典籍，也不曾接觸到天台思想。這
並非他個人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排斥著三論與天台，
或於大小乘之有宗學派情有獨鍾，而應是反映了其
時北方佛教義學方面偏重有宗的傳宏狀況。 

º他受到的是有部、經部與瑜伽行派的思想熏習；嚴
格的毗曇訓練，成就了他日後一貫的論師風格ññ
慎思明辨，於不同學說之間，縝密分析其來龍去脈
與異同關鍵，而不認同大而無當的，玄學式的融攝
風格。他也多少修學過一些基本禪法，臨危之際或
是繁忙之中，都依然不忘至誠懇到以禮拜念誦觀音
菩薩，但不崇尚天馬行空式的玄思冥悟。所以玄奘
此時遊學之旅的所學所思，反映的其實正是中國北
方佛教質樸無華而以精嚴見長的義學風貌。 



º爾後他西行求法，精通了整套瑜伽行派（特別是護
法系統）的思想，自然會簡別部派而崇奉大乘，簡
別「諸法性空」而強調「依、圓實有」，簡別真常
唯心而確立虛妄唯識，簡別闡提佛性思想而確認五
種種姓學說。 

º他回國譯經期間，會與闡揚中觀大乘的那提三藏格
格不入，會與崇尚如來藏思想的道宣、法藏，在譯
場中因觀點不同而產生衝突，終至於分道揚鑣，這
已是可以預見的事實。因為性空唯名、虛妄唯識與
真常唯心三大學系間，終究有著無可妥協的關鍵性
差異；以他嚴謹辨異的論師風格，是不可能無視於
此諸差異而擬議圓融的。 



º但在西行求法之前，因地緣的關係，他廣習學北方
佛教為主的諸家義學，而且等同重視，並沒有意識
到要把哪一學派的說法當做「異學」，而只是困惑
於其「詳考其理，各擅宗塗」而已，其實這與學派
傳承有關。另一個讓他困惑的問題是：經典內容
「隱顯有異，莫知適從」，這又與譯經不全以及譯
經者的學派師承不同有關。 

 



三、瑜伽行派在中國的傳承與爭議 

º欲袪除「譯典不全，異說紛紜」的兩大困惑，想要
為漢地帶來完備的原典，讓證據自己說話，以斷定
諸說之孰是孰非，這是玄奘西行求法的主要動力，
所以值得進一步探究其時「譯典不全，異說紛紜」
的情況。亦即：玄奘西行之前，在中國佛教圈中，
到底是遭遇到了什麼困境，以至於他會認為非至印
度求法不可？ 

º原來，中國佛教在政治動蕩長達兩百年的南北朝時
期，已經由譯經時代而漸進入詮釋時代。許多佛教
學者開始自立門戶，獨尊一經一論，而産生了各種
學派。此中較大學派如：俱舍師、成實師、涅槃師、
三論師、攝論師、地論師等。 



º其中瑜伽行派（YogacƑyavƑdin）的傳持者爲攝論師
與地論師，他們對於瑜伽行派義理之詮解，就有極
大的不同。玄奘的疑惑是： 

「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
不共之宗，析爲南北二道。紛紜諍論凡
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 」 
（彥悰、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大正五○，
頁二二五下）。 

 



º紛紜爭論，在漢地已歷經數百年，而全國義學師匠，
竟不曾產生決斷而足以釋疑的定論。 

º玄奘雖然廣學諸說，但由於其時北方佛教的義學，
除了真常論的涅槃師之外，就以同樣雜有真常色彩
的地論師與攝論師為主。這二者又都是源自印度的
瑜伽行派，所以玄奘最關切的，也還是瑜伽行派的
正義。 

º當時他卻還沒意會到，這只是印度大乘的一個學派
而已；他顯然是把瑜伽行派的歧義，當作是佛教學
說的歧義，所以才會有「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
二常；大乘不共之宗，析爲南北二道」的感歎。至
於毗曇論典，縱使有著部派間的種種學說差異，卻
不曾引起他的嚴重關切。 



º 我們必須先回溯到瑜伽行派的源頭來理解問題。原來，瑜伽行
派，或稱爲唯識學派（Vij¶ƑnavƑdin），在印度自西元四世紀
起，方始出現相關經論，以彌勒（Maitreya ）、無著
（Asanga）、世親（Vasubandhu ）所造的論典ʒʒ《瑜伽師
地論》、《顯揚聖教論》、《辯中邊論》、《分別瑜伽論》、
《大乘莊嚴經論》、《攝大乘論》、《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唯識三十論》、《唯識二十論》等爲其宗依。 

º 早在西元五世紀上半，北涼曇無讖（Dharmarakĺa）已經譯出
《地持經》十卷，可見瑜伽派的根本論ʒʒ《瑜伽師地論》，在
西元五世紀上半，已部分傳來中國，但對中國佛教並無多大影
響。至西元六世紀上半，陸續有人譯出與無著、世親有關的論
典。此中世親的《十地經論》，以菩提流支（Bodhiruci ）爲主
譯者，勒那摩提（Ratnamati ）與佛陀扇多（BuddhazƑmti）
相助譯出。據傳，當時彼此已有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所以各別
譯出而合爲一部。這部論受到當時的重視、傳承、宏揚，因而
形成爲「地論師」學派。 



º 《十地經論》立八識，即以第八阿梨耶識爲第一義心，以
此真常心爲本，闡述「三界唯心」。然而為何傳譯時會發
生諍論呢？原來他們爭執的焦點是：到底阿梨耶識是「在
纏真淨而不失自性」，抑或是「真性在纏不守自性而妄
現」？亦即：作爲真如法性之妙心，它到底有沒有「生起
諸法」的功效呢？ 

º 勒那摩提認爲：阿梨耶識只是真淨之識，亦即法性真如，
他「計法性生一切法」，「計於真如以爲依持」，因此主
張「現常」之說。以此傳授慧光，行於相州南道。菩提流
支則認爲：阿梨耶識不但是真識，而且它還不守自性而虛
妄現起一切諸法，所以「計阿梨耶以爲依持」，「計梨耶
生一切法」，不許法性真如能生，因此他主張「當常」之
說。以此傳授道寵，行於相州北道。此外，真常論典《究
竟一乘寶性論》，也是菩提流支與勒那摩提所共譯的。所
以地論師，尤其是傳承勒那摩提的「地論南道」，與《寶
性論》的真常思想，極爲接近。 



º同時而稍遲一些的，有真諦（paramArtha ）譯出無
著的《攝大乘論》三卷、世親的《攝大乘論釋》十
五卷，於是有了「攝論師」的傳宏。 

º印順導師對真諦譯典的評價是：「可說他的翻譯欠
忠實，不可一定說是思想的錯誤。從他的譯文裡，
很多的地方，可以見到初期唯識學的本義。」原來
真諦的師承，是西方伐臘毗學系的。印順導師在
《印度之佛教》與《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即已辨
別東、西方瑜伽行派師承與學風的不同： 

 



º 印順導師認為：真諦是優禪尼（UjjayainƩ）人，優禪尼
近於摩臘婆（MƑlava）與伐臘毘，這一帶地方，既然正
量部（前身為犢子部）盛行，當然是「不可說我」
（anabhilƑpya-pudgala ）的流行區。他在《中觀論頌講
記》之中，更是明確提到了正量部與真諦所傳唯識學之間
的關聯： 

º 「古代的三論學者，常以正量部的不失法，類例的說到唯
識家的阿賴耶。阿賴耶的異名叫阿陀那，陳真諦三藏譯為
無沒，無沒不就是不失的意思嗎！就是玄奘譯阿賴耶名藏，
藏的作用不也就是受持不失嗎？賴耶在三性中，是無覆無
記的；在繫中分別，也是三界繫及無漏不繫的；約三斷分
別，有漏賴耶的種子，在修道位上一分一分的滅去，是見
道所不能斷的。再探究到建立阿賴耶的目的，主要也還是
為了業力的受持不失，使業果得以聯繫。所以唯識家的阿
賴耶，與正量部所說的不失法，確有他的共同性；不過唯
識學說得嚴密些吧了。」（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頁二
九七） 

 



º 真諦所傳，代表了中印度西部地區較接近真常心思想的唯
識學。真諦學的主要特色，是將《寶性論》的如來藏說，
與瑜伽學的阿賴耶說結合起來。在真諦所傳的唯識學中，
阿摩羅識（無垢識）最具特色；而阿摩羅識即是自性清淨
心，於此又會通了如來藏學。隋初，傳持真諦譯典的攝論
師學說，已經傳入北土，他們主張阿梨耶識通於真妄，近
於相州北道的說法，但無論如何，還是不會讚同「真如能
生萬法」的學說。 

º 真諦所譯，每以如來藏學入瑜伽學，以瑜伽學入如來藏學，
有調和會通二學之義。就翻譯上言，真諦是不夠忠實的，
但他的見解，也未必是錯，由真諦所譯，可以見到許多初
期唯識的本義。（參見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頁二○八、

二一一、二一七、二三一；〈佛學大要〉，《華雨集》，第四冊，頁
三○○、三○二；《攝大乘論講記》，頁三～四） 



º原來「真如能生萬法」，這是中國佛教部分宗派的
特殊思想，地論師相州南道先啟其端，爾後影響及
於華嚴宗與禪宗。 

º在印度，無論是哪個學派，都不可能將虛妄流轉諸
法的源頭，建立在真如法性的基礎之上。即使是如
來藏學說，至多也只是將「還滅門」的諸佛功德，
溯源而歸諸真如法性之開顯而已。 

º攝論師傳承自印度西方唯識學派，即使帶有強烈的
真常色彩，在這方面也還是毫不含糊的，所以自然
會助北道而拒斥南道之說。玄奘當時所學，即是這
個系統的唯識學說ññ雖不至於認同「真如緣起」，
但總多少傾向於真妄和合。 



º從貞觀十九（645）年，到龍朔元（661）年，玄奘
譯出瑜伽唯識學的大量經論。其中，《成唯識論》
十卷，是玄奘所傳的精要所在，後來稱玄奘所傳的
爲「唯識宗」。這部論，雖說是糅合了《唯識三十
論》的十家注釋所成，其實還是以護法
（DharmapƑla）論義爲正宗，代表了印度的唯識學，
在發展中所完成的思想。從世親到戒賢、玄奘的時
代，已經過二百多年了。在這長時期中，論師們引
起了種種問題，提出了種種的解說，爭論是從來不
曾停息的。在中國如此，在印度何嘗不然？ 



º玄奘原先以為：他終於可以幫助漢傳佛教，擺脫自
己當年所面對的兩大困惑，殊不知：真常唯心之論
在北方已漸趨強大，再也不能滿足於玄奘所提供的
虛妄唯識之說了。所以終其一生，他並沒有解決
「眾說紛紜」的難題，連自己的學生圓測，在某些
方面也還是殘存一點「佛性真常」的氣息，不如窺
基的立場來得純粹。 

º也許真常心思想還是比較契合於眾生心的需求吧！
也許佛性論還是比較符合儒家的「人性本善」論吧！
總之，這已無關乎理論的高下，而是品味的問題了。 

 



三、云何「雙林一味之旨」 ？ 
(一)緣起 

º唯識學之發生，自有其承襲自根本佛法的部份；
而談根本佛法，則不能忽略《阿含》教說。 

º《阿含》教說一以貫之，即是「緣起」

（pratƩtya-samutpƑda）二字。《阿含經》云：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
故彼滅。」 （《雜阿含經》卷十，大正二Ě六七上） 

º意即：所有現象，均屬因緣條件之制約性存在。一
法的生成，需賴條件的聚合而生成；一法的毀滅，
自因條件的瓦解而毀滅；一法的變異，也依條件的
更動而變異。此為根本佛法之核心教理。 

 



º 到了唯識學時代，《解深密經》還是以「緣起」作為學說
根本的。它談三自性，說到依他起性時，它的解釋跟《阿
含經》一模一樣。「依他起」的定義是：「謂一切法緣生
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招
集純大苦蘊。」這完全是《阿含經》中「緣起」教說的翻
版，不過是換了一個「依他起」的名詞而已。易言之，早
先唯識學即有意扣住「緣起」義來發展「三自性」中的
「依他起」義，其後才進一步發展出與阿賴耶識聯結的定
義：「從自熏習種子所生，依他緣起故名依他起。」 

º 如《解深密經》卷二：「云何諸法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
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

招集純大苦蘊。」（大正一六，六九三上） 



º之所以稱為「依他起」，是將因緣做主要與次要的
區分，強調親因緣（主要因緣）與增上緣（其它輔
助因緣）的不同；眼前的現狀，是親因緣依於增上
緣的輔助而共同生起的。事物依緣而起，可是倘若
分辨不出哪一個是主要因緣，哪一些是次要因緣，
又如何著手改變現狀、積極進取？故依他起的觀念，
是有實務意義的。只是「自種依他緣起」的說法，
稍一不慎，就會於「自種」產生「分別執為我」的
自性見了。 

º在唯識學者看來，依他起就是緣起，緣起就是依他
起；在凡夫位上，依他起就是無明緣行，行緣
識éé，在無明相應的狀態之下，觸對境界，所以
在凡夫位上的依他起，一定恆是遍計執性。 



º唯識學將整個緣起的結構，納入「心識」範疇以說
明之，這不祇是「依他起」定義的陳述而已。如
《攝大乘論》中說二種緣起ññ分別自性緣起、分
別愛非愛緣起： 

º「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甚深。又若略說有二緣
起：一者、分別自性緣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
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起，
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為緣性故。復有十二支緣起，是
名分別愛非愛緣起，以於善趣惡趣能分別愛非愛種
種自體為緣性故。」（大正三一Ě一三四下～一三五
上）前者，是同質性的緣起；後者，是異質性的緣
起；兩者都囊括在「分別」的心識範疇。 

 



º 「分別自性緣起」是指自名言種子生起自現行之緣起。概
念（與由概念進一步發展出來的行為）生起以後，會潛在
地持續其影響力（名言種子），乃至因不斷累積而增強其
力量，有朝一日因緣具足，就會呈現此一力量（現行），
現行，就是潛伏的「名言種子」顯現出來的力量。但一般
不能體會此一「自名言種子生起自現行」之原理者，必然
會於現行法中找錯原因（如：以為是宿命論或神造論等），
而無法在源頭上加以矯治。 

º 分別愛非愛緣起，就是十二緣起。現前的果報，有可愛果、
不可愛果之異，分別來自善、不善行為（業）的招感，這
樣的因緣關係，稱之為「分別愛非愛緣起」（樂果是可愛
法，苦果則是不可愛法）。以慳貪為例：一個人慳貪的心
念，以分別自性緣起而言，將來的心性還是一樣的慳貪
（自種子生自類現行故）；而分別愛非愛緣起，則是因慳
貪而得貧窮之類「不可愛」的異熟果報。 



º這兩種緣起，不是全然無有關涉的兩件事情。從分
別自性緣起出發，再談到分別愛非愛緣起：如果沒
有分別自性緣起以為根本質素，就沒有所謂愛非愛
果的效應產生；分別愛非愛緣起，是從分別自性緣
起的質素所產生的異熟效應。唯識學用不同術語，
將緣起做了這兩個層面的解析。兩者都冠以「分
別」，可見已將一切原屬色、心二法綜合呈現的緣
起境相，收束於心法之中。 



(二)十二緣起 

識緣名色，名色緣識 

º談到十二緣起與唯識學的關係，前已略述「無明緣
行」ññ凡夫位中依他起法必然具足遍計執性的原
理，今再從緣起的兩支談起。十二緣起的第三支是
「識」，第四支是「名色」。「識緣名色，名色緣
識」，這識是什麼識？《毗曇》稱其為「有取識」。
如《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三○： 

「如有取識正命終時，雖帶眾多感後有業所引
熏習，而重近起數習所引明了非餘。」（大正二九，

一五九上） 

 

 

 



º名，是屬於精神的部份；色，是屬於物質的部份。
名、色要依託於識，才能增長廣大、發生功用，故
曰「識緣名色」；但識也要依託名色才能發生功用，
所以說是「名色緣識」。這三者，在《雜阿含經》
中是用「束蘆」來譬喻它的： 

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
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
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
依，而得生長。（《雜阿含經》卷十二（大正二，八一中 ） 



º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生命的本質ññ識入於胎。識
是生命最根源的精神體，當識進入母胎使精卵結合的那一刻起，
生命的主要因緣（名色）已然形成，進而色法才能夠開始漸漸
的增長廣大，且與其識同共安危；同樣的道理，如果識離開了
身體，身體的組織就開始敗壞、崩潰。識與色身是「同共安危」
的。 

º 《瑜伽師地論》卷一： 

「又此羯羅藍色，與心心所安危共同，故名依託。由
心心所依託力故，色不爛壞；色損益故，彼亦損益，
是故說彼安危共同。」（大正三○，二八三上） 

º 當生命隨著業力找到有緣父母時，有取識在這一剎那取著父精
母卵而結合之，成為受精卵，這在佛法上稱之為「羯羅藍
（kalala ）位」 



º 故名色要以識為開端，識也要以名色為依止。由識作為開
端，名色開始結合，不斷地增長廣大；識若沒有名色做為
它的依止，也就不能持續存在以發生生命的效用。以欲界
眾生而言，識是不能單獨存在的，一定是靠著身體的軀殼
做為它的依止，方能具體發生精神作用。所以，識要從生
命的潛流而進入到現實的生命界，需要的就是名色結合的
過程。識緣名色而名色緣識，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相依
存的。 

º 然而識執持名色的作用，不但是在胎裏如此，出胎以後，
直到一期生命斷絕以前，依然如此。只是名色在胎中就已
開始發展出六入（六根）了，識則依然在牢牢執持著六根，
這在唯識學稱之為「執受」（upƑtta）。例如：在聽課的
時候，我們並沒有用意識提醒身體，但身體的機能依然繼
續正常運作。 



º 這整個過程，不是用明了意識去指揮它的；可見在一般的
意識之上，應另有一種深細的心識作用以為依持，而這就
是有取識「執受」的功能。所以唯識學在前六識之外，尚
主張有更微細的阿陀那（ƑdƑna）識，是有道理的。沒有
它，我們的身心又如何能持續下去呢？因為前五識是間斷
的，連意識有時也會間斷不起，且當昏迷（悶絕）或沈睡
時，明了意識已停止了作用，身體器官卻並沒有因此而敗
壞；甚至在無想定或滅盡定中，這時候心識作用已停頓了，
可是身體器官仍然正常運作。這必然是在意識之外，有更
深層的生命中樞。 

º 而且，要如何判斷一個人的死亡？同樣是身體的組織，一
旦死亡了，呼吸中斷了，身體的組織就開始腐敗臭爛了，
而為什麼生時就不會如此呢？原來死亡時，有取識就不再
執受身體（不再與身「安危同共」）了，這時身體就純粹
只有物理性的機能而已。所以有取識是生命最根本的核心，
它和身心的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º 身、意在內之六識，都是屬於比較浮面的心識作用，它是
屬於「名」（精神）的部份。《阿含經》說：壽、煖、識
三者是互相依持的。生命持續的過程是壽（命根）、煖
（火大）與識（執受）三者的共同作用。其中，煖使身體
有煖度，而這個煖度在死亡以後，就開始消散了。所以當
人的生命終結時，身體就開始冰冷，生命的根本中樞ññ
識就離開，壽命也就停息了。 

º 「識緣名色」，這其中的「名」與「識」支兩者相不相同
呢？這似乎不是六識論所能圓滿解決的。大乘唯識學意識
到了這一點，提出了識的執受功能ññ「識緣名色、名色
緣識」，並以此提醒道：有一個根本識，它有結生相續的
功能。「結生相續」意指作為一期一期相續的生命，它有
結生（結續前生與後生）的功能。它不但能執持根身，又
是前六識所依的根源，故名「根本識」。因此，《阿含經》
原始經教裡的識支及其功能，正是唯識學發展的根源，阿
陀那（ƑdƑna）識的前身。它仍然不離無常、無我的法則，
在不斷的演變、相攝相拒中，任持著生命。 



(三)十二緣起與心識 

º 眾生流轉生死，是什麼決定眾生的往生趣處（正報與依報）
呢？這就牽涉到前此所述根本識中業的記錄問題了。心理
（意行）與行為（身行、語行）被識所記錄下來，這就是
業，也就是身行、語行、意行ññ十二緣起中的「行」支。
識所記錄的資料，隨著業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未來
所感應到的受生形態也就會有所不同。 

º 十二緣起支的第二支「行」和第十支「有」，是互相關聯
的。身、語、意業（行）在發生的當下，立刻產生一個記
錄，這個記錄是潛存的，但在本質上就是「有」ññ存有，
它一直潛存到生命為此行為而產生相對等的異熟果報（生
老死憂悲惱苦）以後，才會沖銷。後來，大乘唯識學就依
此而衍生出「種子」的說法，方便說此「有」就是各類名
言種子與業種子，必當招感果報的潛在之有。這是由經部
開始出現的譬喻，它來自植物生長的聯想：看到植物從種
子而發出嫩芽，乃至後來長出莖、葉、枝、花、果實來，
因此就把生命中業的潛在記錄叫做種子。 



(四)心識與一切法 

º唯識學說「唯識」，主張根身、器界，甚至整體宇
宙、山河大地，都是「識」所變現的；這是極為徹
底的「唯心論」。但至少在《阿含經》中，並沒有
這樣的主張。若再進一步探討佛法涵義，則確實可
以發現：這樣的傾向是有跡可循的。 

º依上所述可知：佛法主張一切都是條件的存在，且
對於心理、生理與物理的三大因素，都無所偏廢，
並非純一的唯心論；但是談到「一切法」（一切現
象）時，無論是從有情之趨向愛、非愛果，或是從
有情的流轉到還滅，佛法確實有一個很明顯的跡象，
那就是印順導師所說的「心為主導性」ññ雖不能
說「一切就等於心識」，但是心識在生命體中，具
有主導性地位，其它生理和物理現象，常會隨著心
之主導而生起或轉化。 



º 即使已有「心為主導性」的傾向，根本佛法就依然不等於
唯識學，其不同在於：唯識學強調，生理和物理，通通都
是心理的映現；顯然心理不但是諸法生成的動力因，也是
質料因。而根本佛法則只強調心為有情流轉與還滅的動力
因，能影響物理、生理的境況；但生理或物理的質料因，
則並不都歸屬於心理層面。例如：木材未必可歸諸心理因
素，它是色法，是成就桌子的質料因；可是將木材鋸下、
整治、製作成桌子，其動力因則來自人的心理。心理推動
行為，乃有桌子之製作。所以，根本佛法所傾向的「心為
主導性」，還只是指現象成就的動力因，而不像唯識學，
將質料因與動力因全部涵蓋在心識的範圍內。 

º 雖然筆者在此方便用哲學上「動力因」與「質料因」之觀
念，以區別根本佛法與唯識學之不同，但不可不知者：佛
法未嘗尋求一元或多元的、形上的終極實在之質料因或動
力因，否則就會回到部派「析空」的老路ññ試圖尋求物
質的最小單位之「極微」與時間的最小單位之「剎那」。 



º 如前所述：「緣起」的存在，都只是相對的關係性存在，
尋其自性了不可得。且今從「質能互換」的知識而言，物
質能轉變成巨大的能量，能量也能結晶出物質的微粒，這
也恰恰證明了「終極實在」的虛幻性。佛法強調緣起的
「心為主導性」，亦恰恰說明了：心是一種穿透性極強的
能量，會影響到生理與物理現象。所以，佛法只是強調經
驗層次所及的ññ心的主導作用，而非「唯心」的形上原
理。 

º 再者，就根本佛法以觀，萬法不祇受到識的單面影響，也
會受到根與境的影響。由於六識透過六根以接受並認識外
境，所以一旦根門（器官）發生病變，這時所認知到的外
境，就有可能是扭曲的。如一患有色盲的人，他所看到的
顏色，就不會與正常人所見相同，這就是根變異影響到認
知之一例。而境也有變異的時候，如將筷子一半放入水中，
就會在視覺上產生彎折作用，其實筷子本身並未彎折，但
是所視之境已經有了變異，引起了視覺上的錯誤認知。 



º而一個人的「識變異」，當然也會影響到認知的內
容；如若一個人患了精神上幻視或幻聽的疾病，眼
識耳識之所了別，就會產生變化，這時他所見到聽
到的，往往扭曲而非真。還有，即使是「正常」的
一般人，心識有宿習的性格差異與現緣的文化薰陶，
所以在辨別事物的時候，往往也夾帶了自己的慣性
思考與情緒作用，而無法如實見到事物的本身。。 

º所以，不要說是變異之根與變異之境影響著心識的
認知，就是依正常的根，用正常的識，在認知境相
時，也都會產生錯亂、變異的作用ññ唯識學以此
稱凡夫境相為「遍計所執」。但這些現象，在根本
佛法的詮釋裡，都可說是蘊、處、界的「因緣」使
然，不一定要導向「一切唯心」的詮釋。 



(五)心識與正報（根身）之關係 

º報身看起來是物質體，依飲食的營養補給，而漸漸
成長壯大，但這其中還是隱藏著心識營造、運作的
因素。故《阿含經》之四食，與心識有關的就佔了
兩種ññ意思食與識食。透過心理的情緒作用，根
身不斷承受著情緒所導致的生理變化。今時醫學業
已證明：心理快樂則易於獲得生理上的健康；許多
心血管、消化系統、內分泌方面的生理疾病，都與
負面的心理因素有關。 

º根身受到心理影響，此從《阿含經》「四念處」中
「身念處」修法之受到重視，已可見其一斑。身念
處不但在矯治行者對身體的欲貪，也提供行者超越
情緒以客觀看待根身變化的修持訓練。這不但在醫
治煩惱的心病，有時也往往會因心病治癒，而竟讓
身病不藥而癒。 



º 不但是根身的健康，連根身的容貌也與心識有關。如果心
識的所思、所想、所念，都朝向善法與光明，相貌也會平
和美好；反之，心識如果老是在邪惡思想或負面情緒上打
轉，相貌也會跟著變得邪惡醜陋，神色猥瑣，讓人見而不
喜。所以有說：四十歲以前的相貌父母負責，四十歲以後
的相貌，自己就要負責任了。 

º 「相隨心轉」，一個人的行為，長久下來，是會影響感官、
面貌與氣質的；相貌、氣質的清朗與污濁，不純粹是美醜
的問題。 

º 總之，報身會受心識的影響，善業感生可愛果，惡業感生
非愛果。而業又來自於惑（煩惱）ññ惡業來自於煩惱，
煩惱使人造作惡業而感生非愛果；善業來自善念，善念造
作善業而感生可愛果，但由於凡夫的心念恆與無明相應的
緣故，善業也就不會純淨，而是雜染的，所以當然還難免
承受生死流轉的苦報。 



(六)心識對依報（器界）的影響 

º唯識學發展中還有一個脈絡，那就是心理與環境的
關係。 

º由煩惱或善心所的造作（業）而產生的根身，因業
力使然，而與他趣眾生對環境會產生認知上的個別
差異。唯識學最常舉的，就是「一境四心」的例子：

「天見寶莊嚴，人見為清水，魚見為窟
宅，鬼見為膿血。」 

º這就難免令人質疑︰此一境界的實相何在？於是容
易導出一個結論︰真實境相是不可知的。 

º無性釋《攝大乘論》卷四：「如餓鬼旁生及諸天人，
同於一事，見彼所識有差別故。」 （《攝大乘論釋》卷
四，大正三ㄧ，四○二中～下） 



º 哲學上的觀念論也作如是說：一切都是觀念的呈現，真實
境相是不可知的。但是進一步對於境相的詮釋，就要看他
們各人的文化熏習了。如果這觀念論者是傾向於西方一神
教的，就可能會主張：只有上帝才知道事物的真相是什麼，
或將這不可知歸諸上帝。而以佛法來看，這種形上的結論
是無法驗證的，因此會將此「不可知其實相」的認知差異
歸諸業力，「不可知之境相」也歸諸業力所感。於此也就
證明了主觀心識的重要：業出於心，心清淨則國土清淨，
心穢染則國土穢染。 

º 外在的一切，顯非個人主觀心識的呈現而已，而是眾生共
同意識的呈現。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共業所感」，在唯識
學的術語，則稱之為眾生「阿賴耶識的共變」。個人業力
所感果報，是個人的阿賴耶識種子所產生的現行；共業力
所感器界依報，則是眾生集體的阿賴耶識種子之所共變；
它們只是用不同的名相來說明這件事情。但唯識學似同樣
有在「動力因」的共業之外，加上「質料因」的傾向。 



(六)心識對修行的影響 

º 惑、業、苦，是生命流轉的三大次第，由上分析可知其都
由心念以主導之。而如何才能終止流轉以證得解脫？當然
要超越惑、業、苦的急流漩渦。如何超越之？依然在於心
之主導。苦報不會無故而有，它是依業而有的，所以先要
從行為上做改變；可是行為也不是無故發生的，它是依於
心心所對境界所下的判斷與意志而產生的。所以欲令苦報
終結，還是要在根源上克服心理的障礙，亦即要斷除煩惱。 

º 而煩惱又要如何斷除呢？這就牽涉到修持的問題了。修持
有戒、定、慧三個項目，持戒是令行為、言語不犯過失。
但是行為和語言要如何才能不犯過失呢？它的原動力正是
來自心理的道德認知、道德情感與道德慣性，這無一不與
心識有關。是心理在成就著行為和言語，使它們符合戒學
規範的。也就是說，表相上言語和行為（身語二業）屬於
色身的造作（有部歸納此為「表色」），但是言語、行為
的背後，還是因心念力量的撐持，而有遵守規範的可能。 



º增上定學又稱增上心學（adhicitta -ŢikSƑ），名為
心學，吾人就可知道：它與心識有絕大關係。事實
上，定學，也就是心意識的鍛鍊之學，以此而讓心
以強大的專注力，產生任持（善）境界的堪能性。 

º戒、定二學，不但是世間清淨之學，也是出世清淨
的基礎之學。 

º至於慧學，一般分聞、思、修慧三者。無論是聽聞、
思惟還是修持，這一連串開發智慧的過程，也無一
不與心念相關。如果沒有心理的「作意」因素，縱
使是正在聞聲，也可以是聽而不聞的，所以這中間
當然還是有觸、作意、受、想、思等心所配合耳識
與意識之作用。其次，思慧本即是心識在法上的思
維抉擇，不脫於心；而修慧就是定與慧結合的修持，
本身亦是一種綜合定慧的心理鍛鍊。 



º增上定學又稱增上心學（adhicitta -ŢikSƑ），名為
心學，吾人就可知道：它與心識有絕大關係。事實
上，定學，也就是心意識的鍛鍊之學，以此而讓心
以強大的專注力，產生任持（善）境界的堪能性。 

º戒、定二學，不但是世間清淨之學，也是出世清淨
的基礎之學。 

º至於慧學，一般分聞、思、修慧三者。無論是聽聞、
思惟還是修持，這一連串開發智慧的過程，也無一
不與心念相關。如果沒有心理的「作意」因素，縱
使是正在聞聲，也可以是聽而不聞的，所以這中間
當然還是有觸、作意、受、想、思等心所配合耳識
與意識之作用。其次，思慧本即是心識在法上的思
維抉擇，不脫於心；而修慧就是定與慧結合的修持，
本身亦是一種綜合定慧的心理鍛鍊。 



º 特別是禪觀之學的修習，在修定的階段中，心識的主導力
量是更加強化的。平日散心雜思，不容易凝聚一心，產生
強大的力量；可是定學的鍛練，卻使得心念的力量越來越
強大，進而發揮潛力，能夠成辦事情。以修勝解作意（假
想觀）而言，只要定心成就，所觀影像都能自在現前。這
定中影像其實並不是現實世界中所呈現的，可是禪者在定
中，一切過程卻能歷歷在目。八解脫、八勝處、不淨觀、
念佛觀，原理皆同。 

º 正因定中影像逼真如現實世界，所以在《清淨道論》中提
及：初修不淨觀時，若到墳地去觀看死屍以取禪相，一定
要將死屍周邊的景物也觀看清楚。等到禪相能在定中穩定
而清晰地出現時，才算是修習成就。為什麼在初修時也要
對周邊環境觀察清楚？那是因為在定中，所觀之死屍也會
隨定心而起而立，若此時心忽生恐怖，只要對實際所處環
境與定中周邊影像互相比較，就會了然於其為定中影像，
而不會把自己嚇倒。（頁二八○～二九一） 

 



º以上探討了唯識學與根本法義之間的關係，無論是
世間雜染的十二緣起ññ惑業苦三，世間清淨的戒、
定之學，還是出世清淨的戒、定、慧三學，從雜染
以至於清淨，從凡夫以至於聖者，心識都具足著主
導的力量。心的雜染與清淨，是生命為凡為聖（流
轉與還滅）的關鍵。由此可見，根本佛法縱使不講
「唯識」，但唯識學所扣緊的內容（如《攝大乘論》
所謂：世間雜染（惑業苦）、世間清淨、出世清淨
等非阿賴耶識不成之論），也絕對有來自根本佛法
的淵源。 



以下討論： 

º無常、無我之問題探索。 

º部派佛教、初期大乘法義對唯識學系統
理論建立的關係 

º詳筆者：《初期唯識思想－－瑜伽行派
形成之脈絡》第六、七、八章 


